
2017 年 9 号（通知）

关于规范使用、领取实验室试剂标签、废弃物标签的通知

各相关学院：

根据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的要求，进一步完善和

规范我校实验室化学试剂标签使用和废弃物分类收集储存

管理，我处结合历次实验室安全检查中存在的问题，统一定

制了“新疆农业大学试剂标签”、“新疆农业大学生化固体

废弃物标签”和“新疆农业大学化学实验室废弃物标签”。

各学院实验室在今后的实验室工作中，必须统一使用新印制

的试剂标签、废弃物标签。试剂台、试剂架上的试剂瓶必须

摆放整齐，标签一致朝外，空试剂瓶必须将原来的标签清洗

干净，用作他用时，按规定粘贴新标签。试剂标签、废弃物

标签必须如实填写标签内容，并保持清晰可见。

各学院在进行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回收时，应按照固液分

开、氧化性和还原性分开、有机无机分开、一般废弃物和有

毒废弃物分开等，危险废弃物回收容器要避免高温、日晒、

雨淋，远离火源及生活垃圾。

请各学院本着节约原则，按需前往实验室与基地管理处

领取试剂标签、废弃物标签。

联系人：卢飞

联系电话：87639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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